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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JT/T 856—2013《道路运输行业节能评价方法》、JT/T 857—2013《道路运输企业节能

评价方法》、JT/T 868—2013《汽车客运站节能评价方法》、JT/T 869—2013《汽车货运站（场）节能

评价方法》。本标准以JT/T 857—2013为基础，整合了JT/T 856—2013中节能低碳评价内容，并将JT/T 868

—2013及JT/T 869—2013的相关内容并入其中。与JT/T 857—2013相比，除结构性调整与编辑性改动外，

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评价指标（2013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评价方法，删除了评价结果判定部分的内容（见4.1，2013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道路客货运企业定性类指标评分，将2013年版标准附录A中的相关内容移入，并对内容

及分值进行了调整（见4.2，2013年版的附录A）； 

——增加了道路客货运企业定量评价指标评分（见4.3）； 

——增加了评价流程（见4.4）； 

——增加了评价结果（见4.5）； 

——增加了汽车客运站节能低碳评价方法（见第5章）； 

——增加了汽车货运站（场）节能低碳评价方法（见第6章）； 

——增加了部分指标计算方法（见附录A）； 

——增加了道路运输企业碳排放量计算方法（见附录B）。 

本文件由全国道路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2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中汽院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

有限公司，中国国际可持续交通创新和知识中心，中国节能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枭、余海涛、张会娜、刘宁、肖荣娜、郭杰、赵洪雪、高润泽、宋禹江、唐

志昂、马勇。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3年首次发布为JT/T 856—2013、JT/T 857—2013、JT/T 868—2013、 JT/T 869—2013；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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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企业节能低碳评价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道路客货运企业、汽车客运站和汽车货运站（场）的节能低碳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新建（改扩建）的汽车客（货）运站、在用汽车客（货）运

站的的节能低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4352  载货汽车运行燃料消耗量 

GB/T 4353  载客汽车运行燃料消耗量 

GB 5768.1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1部分：总则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T 8226  道路运输术语 

GB/T 12419  集装箱公路中转站级别划分、设备配备及建设要求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 38900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72  冷库设计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 50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60  汽车客运站建筑设计规范  

JGJ 100  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T/T 200  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JT/T 402  汽车货运站（场）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 

JT/T 711  营运客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JT/T 719  营运货车燃料消耗量限值及测量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8226、GB/T 4352、GB/T 435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实载率 load factor 

在一定时期内，车辆实际完成周转量占其总行程载重量（载客人数）的比例。 

[来源：GB/T 8226—2023，12.2.11，有修改] 

 3.2 

工作率 working factor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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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营运车辆的总车日中工作车日所占的百分比。 
[来源：GB/T 8226—2023，12.2.5，有修改] 

 3.3 

完好率 serviceability rate 

全部营运车辆的总车日中完好车日所占的百分比。 
[来源：GB/T 8226—2023，12.2.4，有修改] 

 3.4 

车辆进出引道 cars in channels 

汽车客运站进出站口与站外城市干道或公路干线连接的路段。 

 3.5 

辅助用房  accessories of passenger station 

车站内车辆安全检测、维修、清洗及配电、锅炉、门卫等生产辅助用房和站内餐厅，商店、公寓等

生活辅助用房的总称。 

 3.6 

临时停车区  temporary parking 

用于自驾车辆、出租车和公交车的临时停车场地。 
注：包括出租车停车靠区、自驾车停靠区及公交车停靠区。 

 3.7 

停车场 coach parking lot 

汽车客运站内停放客车的场地。 

 3.8 

待发区 coach reclaimed area 

停车场内停放待进入发车位客车的区域。 

 3.9 

停车位 parking space 

汽车库中为停放汽车而划分的停车空间或机械停车设备中停放汽车的部位。 
注：它由车辆本身的尺寸加四周所需的距离组成。 

 3.10 

发车位 seat of delivery passenger vehicle 

符合旅客上车条件的停车位。 

4 道路客货运企业 

评价方法 4.1 

4.1.1 道路客货运输企业节能低碳评价采用量化方法，得分由定性类指标与定量类指标之和构成，满

分为 100分。 

4.1.2 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节能低碳定性类指标满分为 30分，主要对节能低碳管理制度及体系开展评

价。 

4.1.3 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节能低碳定量类指标满分为 70分，包括以下评价指标类型： 

a) 节能低碳运输装备应用及运输组织管理； 

b) 碳排放强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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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类指标评分 4.2 

道路运输客货运节能低碳定性类指标由组织领导、节能低碳宣传、节能低碳管理、机务保障、驾驶

技能组成，评分分值及评分标准应按表1。 

表 1 道路运输客货运定性类指标评价评分 

评价指标

类型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节能低碳

管理制度

及体系 

（30分） 

1 组织领导 5 

建立由企业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节能低碳工作小组，职责分工明确，有工作计划，

定期检查企业节能低碳工作，有会议记录和检查记录，2分 

设定或指定企业节能低碳管理部门并提供工作保障，安排节能低碳专项工作资金，

3分 

2 节能低碳宣传 3 
开展企业内部节能低碳宣传活动，有宣传报道，1分 

参开展节能低碳竞赛活动，2分 

3 节能低碳管理 10 

建立企业能耗及碳排放统计、监测、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有实施记录并定期公

布，1分 

制定年度能耗及碳排放指标并逐级分解，1分 

依法依规配备能源计量器具，并定期进行检定、校准，1分 

建立能源统计台账，分析能源统计数据，并按有关管理部门要求报送能源统计报

表，1分 

建立主要能用设备管理制度并有实施记录，1分 

建立从业人员管理及节能低碳培训制度并有实施记录，1分 

建立节能低碳技术推广、节能低碳经验交流制度并有实施记录，1分 

开展节能技术、替代燃料、可再生能源利用等新技术应用，1分 

有节能低碳技改计划并得到实施，1分 

采用智能化管理手段，1分 

4 机务保障 6 

新购置车辆符合JT/T 711、JT/T 719的限值要求的，1分；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按照GB38900及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一级）评定要求，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等级

达到60%（含）以上，得1分；在60%以下的不得分 

车辆完好率达到97%（含）以上，1分；在97%以下不得分 

制定车辆维护制度并得到执行，1分 

按规定淘汰落后耗能运输装备，1分 

制定各类车辆运行燃料消耗量定额，并根据车辆技术性能、道路条件、运输组织变

化等进行修订，1分 

5 驾驶技能 6 

对新聘驾驶员开展节能低碳操作培训，2分；没有进行驾驶节能低碳操作培训的，

每个驾驶员扣0.5分，本项分数扣完为止 

定期开展驾驶员驾驶节能低碳操作轮训及驾驶节能操作经验交流，并对驾驶员进

行节超奖罚规定的，1分 

按照各类车辆运行燃料消耗量定额对驾驶员实施节超奖惩，2分 

对装有卫星定位系统车载终端车辆的驾驶员进行监控，指导驾驶员节能操作，1

分 

定量类指标评分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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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运输客货运节能低碳定量类指标由节能低碳运输装备应用及运输组织管理及碳排放强度水平

两部分组成，具体指标包括新能源及清洁能源运输车辆占比、车辆实载率、工作率、单位周转量碳排放

强度、年均碳排放强度降低率组成，评分分值及评分标准应按表2。 

表 2 道路运输客货运定量类指标评价评分 

评价指

标类型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标准 

节能低

碳运输

装备应

用及运

输组织

管理 

（25分） 

1 
新能源及清洁能

源运输车辆占比 
15 

占所有运营车辆的比重应不低于50%，得15分； 

占所有运营车辆的比重应不低于40%，得12分； 

占所有运营车辆的比重应不低于30%，得9分； 

占所有运营车辆的比重应不低于20%，得6分； 

占所有运营车辆的比重应低于20%，得0分 

2 

车辆实载率 

（客、货加权平

均） 

8 

车辆实载率计算方法按A.1计算。 

货运：在80%（含）以上，8分；在70%（含）至80%间，7分；在60%

（含）至70%间，6分；在50%（含）至60%间，5分；在40%（含）

至50%间，4分，在40%以下，0分 

客运：在70%（含）以上，8分；在60%（含）至70%间，7分；在50%

（含）至60%间，6分；在40%（含）至50%间，5分；在30%（含）

至40%间，4分；在40%以下，0分 

3 工作率 2 在90%（含）以上，得2分；在90%以下不得分 

碳排放

强度水

平（45

分） 

4 
单位周转量碳排

放强度 
45 

当本细分领域最新有效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值存在时，使用单位

周转量碳排放强度指标，单位周转量碳排放强度计算方法按A.2计

算。 

衡量道路运输客货运碳排放强度主要考虑评价期内企业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与运输周转量两个因素。 

其中，道路运输客货运碳排放量的计算方法按照附录B计算； 

评价企业的碳排放强度达到最新有效值时，得45分； 

与行业先进值的差距在5%以内（含5%），得40分； 

与行业先进值的差距在5%至10%之间（含10%），得35分； 

与行业先进值的差距在10%至15%之间（含15%），得30分； 

与行业先进值的差距在15%以上，得0分 

5 
年均碳排放强度

降低率 
45 

当本细分领域最新有效的行业碳排放强度先进值不存在时，使用年

均碳排放强度降低率指标，年均碳排放强度降低率计算方法按照附

录B计算。 

道路运输客货运碳排放量的核算分别选取基准期内和报告期内的碳

排放量进行计算。 

年均碳排放强度降低率大于等于4%，得45分；年均碳排放强度降低

率在3.5%至4%之间（不包括4%），得40分；年均碳排放强度降低率

在3%至3.5%之间（不包括3.5%），得35分；年均碳排放强度降低率

在2.5%至3%之间（不包括百分之三），得30分；年均碳排放强度降

低率小于2.5%，得0分 

评价流程 4.4 

4.4.1 评价启动 

4.4.1.1 应成立节能低碳企业评价工作组，制定评价工作计划，设定工作周期和主要工作任务，并确

定工作组工作人员各自工作职责。 

4.4.1.2 评价工作组人员应长期在道路运输领域领工作，具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了解道路运输领

域节能相关政策及行业工作特点。 

4.4.2 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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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资料符合性评价 

工作组应对企业所提供的，支撑企业开展定性类指标及定量类指标评价的主要参照文件和数据资料，

开展资料符合性评价工作，包括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能耗管理制度文件、企业周转量统计报表、能源消

耗统计台账等。 

4.4.2.2 现场勘测及能耗测算 

主要包括以下工作流程： 

a) 企业介绍基本情况及节能低碳指标计算过程。 

b) 节能低碳指标测算：依据企业提供的基本情况、节能低碳建设方案及成果、关键指标依据文件

等相关材料开展测算工作。 

c) 现场考察相关设备设施。 

4.4.2.3 工作总结 

宜召开评价工作总结会，与被评价单位沟通说明工作过程，最终形成被评价业节能低碳评价结论。 

评价结果 4.5 

评价结果分为优秀（95 分以上，含 95 分）、良好（90~94 分）、合格（80~89 分）、其他（80 分

以下）四个等级，依次对应不同类型的节能低碳企业，具体应按表 3。 

表 3 道路运输客货运节能低碳企业评价分类 

类型 分类依据 

近零碳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 按照附录B规定碳排放核算方法，评价期内碳排放为零的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 

五星节能低碳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 评价分数大于等于95分 

四星节能低碳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 评价分数在90分到95分之间（不包含95分） 

三星节能低碳道路运输客货运企业 评价分数在80分到90分之间（不包含90分） 

其他 评价分数小于80分 

5 汽车客运站 

评价内容及要求 5.1 

5.1.1 选址 

5.1.1.1 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等的要求。 

5.1.1.2 应靠近城市人员聚集区，与公交换乘枢纽、火车站、轨道交通、机场等合理衔接。 

5.1.1.3 应紧邻城市干道或公路干线，减少车站进出车辆及人流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5.1.1.4 应使进站、出站车流与城市交通流流向一致。 

5.1.1.5 宜采用专用匝道、高架道路或者地下隧道的形式直接引入到汽车客运站内。 

5.1.2 工艺设计 

5.1.2.1 总平面布置 

5.1.2.1.1 站前广场、站房、停车场、辅助用房区域划分应清晰，布置应有利于优化工艺流程。 

5.1.2.1.2 总平面内旅客流线、车辆流线及行包流线应简捷，不相互交叉干扰。 

5.1.2.1.3 总平面应布局紧凑，合理利用地形及自然条件。 

5.1.2.1.4 总平面内交通标志、标线应符合 GB 5768.1、GB 5768.2和 GB 5768.3的规定。 

5.1.2.2 进站口、出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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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1 进站口、出站口应分别设置，宽度均不小于 4m。 

5.1.2.2.2 进站口、出站口宜分别设置声光同步信号。 

5.1.2.2.3 进站口、出站口应分别设置车辆进出引道，长度应大于站内最大营运车辆的最小转弯半径。 

5.1.2.2.4 进站口、出站口通视距离应大于 50m。 

5.1.2.3 站前广场 

5.1.2.3.1 站前广场应与城市主干道相连，站场各类交通方式换乘方便。 

5.1.2.3.2 旅客活动区、临时停车区、人行通道等区域划分应明确，旅客流线与车辆流线不宜交叉。 

5.1.2.3.3 临时停车区出口、入口不应与进出站车辆流线、旅客流线交叉。 

5.1.2.3.4 站前广场的面积应符合 JT/T 200的有关规定。 

5.1.2.4 客运站房 

5.1.2.4.1 总体布置 

总体布置满足下列要求： 

a) 站房布置形式应根据地形适当选择，若单面临街宜采用“一”字形布置，临街地段较短时，宜采

用“T”字形布置，交叉路口地段宜采用“L”字形布置； 

b) 站房内售票、候车、行包托运及服务等区域应分别设置； 

c) 售票厅应与候车厅毗连，行包房应靠近售票厅且与候车厅分开单独设置； 

d) 站房内无障碍通道、残疾人服务等设施应符合 JGJ50的规定。 

5.1.2.4.2 售票厅 

售票厅满足下列要求： 

a) 售票厅位置应靠近旅客主要进口处； 

b) 售票厅应单独设置出入口； 

c) 售票窗口应设置导向栏，窗口之间不应相互干扰； 

d) 售票厅面积和售票窗口数应符合 JT/T 200的规定。 

5.1.2.4.3 候车厅 

候车厅满足下列要求： 

a) 一、二级汽车客运站应设置长途候车厅和短途候车厅及专用候车室，并单独设置检票口； 

b) 检票口数量应按照每三个发车位不应少于一个检票口设置； 

c) 候车厅内应设置饮水室、盥洗室、厕所等设施； 

d) 候车厅面积应符合 JT/T 200的有关规定。 

5.1.2.4.4 行包房 

行包房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一、二级汽车客运站分别设置行包托运处和提取处，行包提取处设置在旅客出口处； 

b) 行包房的面积符合 JT/T 200的规定。 

5.1.2.4.5 其他用房及设施 

综合服务处、站务员室、驾乘休息室等其他站务用房面积和汽车安全检测设施、司乘公寓等辅助用

房面积应符合 JT/T 200 的规定。 

5.1.2.5 停车场 

5.1.2.5.1 场内布局 

停车场场内布局满足下列要求： 

a) 停车区、待发区、下客区、行车通道及辅助设施分区应明确； 

b) 停车区、待发区应与发车位相邻，减少迂回、绕行等无效行驶； 

c) 车辆应右转进出停车场，车辆进站、出站通道不应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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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下客区应靠近停车场入口并有专用通道通往站前广场； 

e) 停车场面积应符合 JT/T 200的规定。 

5.1.2.5.2 停车区和行车通道 

停车区和行车通道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停车区内按车辆长度分类，同类车辆同区域停放； 

b) 停车区内停车方式的选择在保证顺畅进出停车位的前提下紧凑； 

c) 站内行车通道线路设计减少车辆在站内的行驶距离； 

d) 最小停车带、停车位、行车通道宽度符合 JGJ100的规定。 

5.1.2.5.3 发车位 

发车位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发车位的型式、大小、位置根据站内主要车型设置； 

b) 发车位面积和发车位数量符合 JT/T 200的规定。 

5.1.3 客运站建筑 

站房建筑应符合GB 50189的规定。 

5.1.4 给排水 

5.1.4.1 给水系统应统一考虑，集中供水，分区合理，停车场内在排水的同时设置雨水收集装置。 

5.1.4.2 站房内用水设备应采用限流节水装置，卫生器具应采用节水型产品。 

5.1.4.3 生活热水宜采用太阳能热水器、热泵等节能供热设备。 

5.1.4.4 洗车用水应采用循环水。 

5.1.4.5 消防用水应符合 GB 50016和 GB 50067的规定。 

5.1.4.6 站前广场、停车场的排水应符合 JGJ60的规定。 

5.1.5 采暖通风 

5.1.5.1 站房冷热源的选择应符合 GB 50189和 JGJ 60规定。 

5.1.5.2 站房室内温度应符合 JGJ 60的规定，并能保证分区（室）进行室温调节。 

5.1.5.3 售票厅、候车厅自然通风不满足要求时，应设置强制通风但不应妨碍自然通风。 

5.1.5.4 具备条件的，采暖和空调系统宜采用太阳能或地热能等节能技术。   

5.1.6 电气设备 

5.1.6.1 照明、空调、安全检测、宣传告示等用能设备应选用国家推荐的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

备，不应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耗能技术、材料和设备。 

5.1.6.2 照明控制方式，除应急照明外宜采取照度调节、节能自熄等节能控制措施。 

5.1.6.3 具备条件的，宜将天然光引入站房内作为照明能源。 

5.1.6.4 自动扶梯应采用变频调速或感应式节能扶梯。 

5.1.6.5 站房和停车场照度、事故应急照明照度应符合 GB 50034的规定。 

5.1.6.6 监测与控制节能设计应符合 GB 50189的规定。 

5.1.7 计量 

5.1.7.1 采暖系统的划分和布置宜采用分区热量计量。 

5.1.7.2 生产和生活用水应分别设置计量水表，实现分区计量。 

5.1.7.3 用电设备应设置计量电表，实现分区计量。 

评价方法 5.2 

5.2.1 评价内容按其重要程度分为关键项、一般项和鼓励项，具体按表 4。 

5.2.2 单项评价，关键项和一般项评价结果为“符合”和“不符合”，鼓励项的评价结果为“符合”

和“未采用”。 



JT/T XXXX—XXXX 

8 

5.2.3 当鼓励项的评价结果为“未采用”时，该项目不参与综合评价。 

5.2.4 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满足下列要求： 

a)关键项均符合要求，一般项（含鼓励项）符合率达到 90%（含）以上为优秀； 

b)关键项均符合要求，一般项（含鼓励项）符合率达到 70%（含）以上为合格； 

c)关键项出现不符合或者一般项（含鼓励项）符合率低于 70%为不合格。 

表 4 汽车客运站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及要求 关键项 一般项 鼓励项 

5.1.1 

5.1.1.1 — — ○ — — 

5.1.1.2 — — — ○ — 

5.1.1.3 — — — ○ — 

5.1.1.4 — — ○   

5.1.1.5 — — — — ○ 

5.1.2 

5.1.2.1 

5.1.2.1.1 — ○ — — 

5.1.2.1.2 — — ○ — 

5.1.2.1.3 — — ○ — 

5.1.2.1.4 — — ○ — 

5.1.2.2 

5.1.2.2.1 — ○ — — 

5.1.2.2.2 — — — ○ 

5.1.2.2.3 — — ○ — 

5.1.2.2.4 — — ○ — 

5.1.2.3 

5.1.2.3.1 — — ○ — 

5.1.2.3.2 — — ○ — 

5.1.2.3.3 — ○ — — 

5.1.2.3.4 — — ○ — 

5.1.2.4 

5.1.2.4.1 

a） — — ○ 

b） — ○ — 

c） ○  — 

d） — ○ — 

5.1.2.4.2 

a） — ○ — 

b） — ○ — 

c） — ○ — 

d） — ○ — 

5.1.2.4.3 

a） ○ — — 

b） — ○ — 

c） — ○ — 

d） — ○ — 

5.1.2.4.4 
a） — ○ — 

b）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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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表 4 汽车客运站评价内容（续） 

评价内容及要求 关键项 一般项 鼓励项 

 

 5.1.2.4.5 — — ○ — 

5.1.2.5 

5.1.2.5.1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5.1.2.5.2 

a） ○ — — 

b） — ○ — 

c） — ○ — 

d） — ○ — 

5.1.2.5.3 
a） — ○ — 

b） — ○ — 

5.1.3  — — ○ — — 

5.1.4 

5.1.4.1 — — — ○ — 

5.1.4.2 — — — ○ — 

5.1.4.3 — — — — ○ 

5.1.4.4 — — ○ — — 

5.1.4.5 — — — ○ — 

5.1.4.6 — — — ○ — 

5.1.5 

5.1.5.1 — — — ○ — 

5.1.5.2 — — ○ — — 

5.1.5.3 — — — ○ — 

5.1.5.4 — — — — ○ 

5.1.6 

5.1.6.1 — — ○ — — 

5.1.6.2 — — — — ○ 

5.1.6.3 — — — — ○ 

5.1.6.4 — — — ○ — 

5.1.6.5 — — — ○ — 

5.1.6.6 — — — ○ — 

5.1.7 

5.1.7.1 — — — — ○ 

5.1.7.2 — — — ○ — 

5.1.7.3 — — — ○ — 

合计 13 4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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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汽车货运站（场） 

评价内容及要求 6.1 

6.1.1 选址 

6.1.1.1 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及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等的要求。 

6.1.1.2 应与交通枢纽或铁路、港口及航空货运站（场）等紧密衔接。 

6.1.1.3 紧邻城市干道或公路干线，对外交通便捷。 

6.1.1.4 应靠近较大货源点，不应靠近居民聚集区。 

6.1.1.5 应使进站、出站车流与道路交通流相一致，或采用专用匝道、高架道路或者地下隧道的形式

直接引入到汽车货运站（场）内部。 

6.1.2 工艺设计 

6.1.2.1 总平面布置 

6.1.2.1.1 站房、仓库、货棚、装卸场所、停车场及车辆维护场地区域划分应清晰，布置应有利于优

化站（场）内的流线和工艺流程，缩短车辆及装卸机械行驶的路线。 

6.1.2.1.2 总平面内货物流线、车辆流线、人员流线应简捷，不应相互交叉干扰。 

6.1.2.1.3 总平面内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应符合 GB 5768.1、GB 5768.2和 GB 5768.3的规定。 

6.1.2.2 进站口、出站口 

6.1.2.2.1 进站口、出站口应分别设置，单通道宽度均不应小于 6m。 

6.1.2.2.2 进站口、出站口应分别设置车辆进出引道，长度应大于最大营运车辆的最小转弯半径。 

6.1.2.2.3 进站口、出站口通视距离应大于 50m。 

6.1.2.2.4 进站口、出站口宜分别设置声光同步信号。 

6.1.2.3 货运站房 

6.1.2.3.1 货物受理处、提货处及工作间应设置在站房底层，并与主干道有较方便的道路衔接。 

6.1.2.3.2 货物受理处与提货处应分别设置，货物流线与人员流线应减少不必要的交叉。 

6.1.2.3.3 货物受理处、提货处与仓库间距离应短捷。 

6.1.2.3.4 站房面积应符合 JT/T 402的规定。 

6.1.2.4 仓储设施 

6.1.2.4.1 仓库和货棚 

仓库和货棚应满足下列要求： 

a) 仓库应根据仓储种类分区设置，货棚与相应仓库位于同一区域； 

b) 货棚设置根据笨重货物的大小及性质综合考虑； 

c) 仓库门数按每一个仓库门日均吞吐量 30t～50t设置； 

d) 仓库设置装卸站台，装卸站台的面积、高度和宽度符合 JT/T402的规定； 

e) 仓库和货棚内的发送货物、中转货物、交付货物分区，货物流线短捷； 

f) 仓库内货位宽度、货位间隔、操作通道宽度符合 JT/T402的规定； 

g) 仓库与货棚的面积符合 JT/T402的规定。 

6.1.2.4.2 集装箱拆装箱库 

集装箱拆装箱库满足下列要求： 

a) 拆装箱库应设置拆装箱作业区及拆装箱平台； 

b) 拆装箱库和拆装箱作业区内装卸机械的工作场地布局应合理，相互间不应干扰； 

c) 拆装箱库和拆装箱作业区面积应符合 GB/T1241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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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5 场地设施 

6.1.2.5.1 总体布置 

场地设施总体布置满足下列要求： 

a) 货场、装卸（作业）场及停车场等区域应分区明确，各功能区域作业不应干涉； 

b) 装卸作业场、停车场应与站内的车辆进出通道合理衔接，车辆流线不应交叉。 

6.1.2.5.2 货场 

货场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货场位置的选择与同类性质的仓库相临近； 

b) 货场面积符合 JT/T402 的规定。 

6.1.2.5.3 集装箱堆场 

集装箱堆场满足下列要求： 

a) 中转箱、拼装箱、周转和维修箱等区域应划分合理，不应作业交叉； 

b) 中转箱区应临近堆场进、出口，拼装箱区应靠近仓库和货棚； 

c) 周转及维修箱区，应布置在集装箱拆装箱作业区的外围； 

d) 集装箱堆场面积应符合 GB/T12419的规定。 

6.1.2.5.4 装卸（作业）场 

装卸（作业）场应满足下列要求： 

a) 装卸（作业）场与站内的车辆进出通道合理地衔接； 

b) 装卸（作业）场内装卸位符合车辆进出、装卸货物所需的纵向与横向净距的要求； 

c) 装卸（作业）场面积符合 JT/T402的规定。 

6.1.2.5.5 停车场 

停车场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停车场与仓库、货棚、装卸（作业）区及货运站房等区域有便捷的交通联系； 

b) 停车场内将车辆按长度分类，同类车辆停放在同一区域； 

c) 最小停车带、停车位、行车通道宽度符合 JGJ100的规定； 

d) 停车场面积符合 JT/T 402的规定。 

6.1.3 运输及搬运装卸设备 

6.1.3.1 运输及搬运装卸设备不准许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耗能设备。 

6.1.3.2 搬运装卸设备数量应符合 GB/T 12419 和 JT/T 402的规定。 

6.1.4 货运站（场）建筑 

6.1.4.1 站房建筑应符合 GB 50189的规定。 

6.1.4.2 冷库应符合 GB 50072 的规定。 

6.1.5 给排水 

6.1.5.1 给水系统应统一考虑，集中供水，分区合理。 

6.1.5.2 停车场内在排水的同时设置雨水收集装置。 

6.1.5.3 用水设备应采用限流节水装置，卫生器具应采用节水型产品。 

6.1.5.4 生活热水宜采用太阳能热水器、热泵等节能供热设备。 

6.1.5.5 洗车台洗车用水应采用循环水。 

6.1.5.6 消防用水应符合 GB 50016和 GB 5006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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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采暖通风 

6.1.6.1 站房冷热源的选择应符合 GB 50189的规定。 

6.1.6.2 站房室内温度应符合 GB 50189的规定，并能保证分区（室）进行室温调节。 

6.1.6.3 站房、仓库自然通风不满足要求时，应设置强制通风但不应妨碍自然通风。 

6.1.6.4 具备条件的，采暖和空调系统宜采用太阳能或地热能等节能技术。 

6.1.7 电气设备 

6.1.7.1 照明、空调、安全检测、宣传告示等用能设备应选用国家推荐的节能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

备，不应采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高耗能技术、材料和设备。 

6.1.7.2 照明控制方式，除应急照明外宜采取照度调节、节能自熄等节能控制措施。 

6.1.7.3 有条件时，宜将天然光引入站房、仓库内作为照明能源。 

6.1.7.4 站房和停车场照度、事故应急照明照度应符合 GB 50034的规定。 

6.1.7.5 监测与控制节能设计应符合 GB 50189的规定。 

6.1.8 计量 

6.1.8.1 采暖系统的划分和布置宜采用分区热量计量。 

6.1.8.2 生产和生活用水应分别设置计量水表，实现分区计量。 

6.1.8.3 用电设备应设置计量电表，实现分区计量。 

评价方法 6.2 

6.2.1 评价内容按其重要程度分为关键项、一般项和鼓励项，应满足表 5的要求。 

6.2.2 单项评价，关键项和一般项评价结果为“符合”和“不符合”，鼓励项的评价结果为“符合”

和“未采用”。 

6.2.3 当鼓励项的评价结果为“未采用”时，该项目不参与综合评价。 

6.2.4 评价结果分为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 

a) 关键项均符合要求，一般项（含鼓励项）符合率达到 90%（含）以上为优秀； 

b) 关键项均符合要求，一般项（含鼓励项）符合率达到 70%（含）以上为合格； 

c) 关键项出现一项或以上不符合或者一般项（含鼓励项）符合率低于 70%要求为不合格。 

表 5 汽车货运站(场)评价内容 

评价项目 关键项 一般项 鼓励项 

6.1.1 

6.1.1.1 — — ○ — — 

      

6.1.1.2 — — — ○ — 

6.1.1.3 — — — ○ — 

6.1.1.4 — — — ○ — 

6.1.1.5 — — — ○ — 

6.1.2 

6.1.2.1 

6.1.2.1.1 — ○ — — 

6.1.2.1.2 — — ○ — 

6.1.2.1.3 — — ○ — 

6.1.2.2 

6.1.2.2.1 — — ○ — 

6.1.2.2.2 — ○ — — 

6.1.2.2.3 — — ○ — 

6.1.2.2.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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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汽车货运站（场）评价内容（续） 

评价项目 关键项 一般项 鼓励项 

6.1.2 

 6.1.2.3.1 — — ○ — 

6.1.2.3 6.1.2.3.2 — — ○ — 

 6.1.2.3.3 — ○ — — 

 6.1.2.3.4 — — ○ — 

6.1.2.4 

6.1.2.4.1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f） — ○ — 

g） — ○ — 

6.1.2.4.2 

a） — ○ — 

b） — ○ — 

c） — ○ — 

6.1.2.5 

6.1.2.5.1 
a） ○ — — 

b） — ○ — 

6.1.2.5.2 
a） — ○ — 

b） — ○ — 

6.1.2.5.3 

a） — ○ — 

b） — ○ — 

c） — ○ — 

d） — ○ — 

6.1.2.5.4 

a） — ○ — 

b） — ○ — 

c） — ○ — 

6.1.2.5.5 

a） — ○ — 

b） — ○ — 

c） ○ — — 

d） — ○ — 

6.1.3 
6.1.3.1 — — ○ — — 

6.1.3.2 — — — ○ — 

6.1.4 
6.1.4.1 — — ○ — — 

6.1.4.2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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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汽车货运站（场）评价内容（续） 

评价项目 关键项 一般项 鼓励项 

6.1.5 

6.1.5.1 — — — ○ — 

6.1.5.2 — — — — ○ 

6.1.5.3 — — — ○ — 

6.1.5.4 — — — — ○ 

6.1.5.5 — — ○ — — 

6.1.5.6 — — — ○ — 

6.1.6 

6.1.6.1 — — — ○ — 

6.1.6.2 — — — ○ — 

6.1.6.3 — — — ○ — 

6.1.6.4 — — — — ○ 

6.1.7 

6.1.7.1 — — ○ — — 

6.1.7.2 — — — — ○ 

6.1.7.3 — — — — ○ 

6.1.7.4 — — — ○ — 

6.1.7.5 — — — ○ — 

6.1.8 

6.1.8.1 — — — — ○ 

6.1.8.2 — — — ○ — 

6.1.8.3 — — — ○ — 

合计 13 4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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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部分指标计算方法 

A.1 车辆实载率 

在针对评估周期内的所有车辆实际完成的周转量占其总行程载质量（载客人数）的百分比，按公式

（A.1）及公式（A.2）计算： 

𝐴𝐿𝑅𝑚 =
∑ 𝑊𝑚𝑖𝐿𝑚𝑖
𝑛
𝑖=1

∑ 𝑊𝑖𝐿𝑖
𝑛
𝑖=1

                       ………………(A.1) 

式中： 

mALR —某道路运输企业货车车辆实载率，单位为百分比（%）； 

miW —第i辆车实际载运货量，单位为吨（t）； 

miL —第i辆车实际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iW —第i辆车额定载运货量，单位为吨（t）； 

iL —第i辆车总行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𝐴𝐿𝑅𝑝 =
∑ 𝑀𝑝𝑖𝐿𝑚𝑖
𝑛
𝑖=1

∑ 𝑀𝑖𝐿𝑖
𝑛
𝑖=1

                    ………………(A.2) 

式中： 

pALR —某道路运输企业客车车辆实载率，单位为百分比（%）； 

piM —第i辆车实际载客人数，单位为人； 

PiL —第i辆车实际运输距离，单位为千米（km）； 

iM —第i辆车额定载客人数，单位为人； 

iL —第i辆车总行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A.2 道路运输企业碳排放强度 

评估期内，道路运输企业碳排放计算，按公式（A.3）计算： 

E
D

P
                       ………………(A.3) 

式中： 

D—道路运输企业的碳排放强度，对于货运企业，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吨公里[kgCO2/(t∙km)]，对

于客运企业，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每人公里； 

E —评估期内，道路运输企业的累计碳排放量，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kgCO2）； 

P —评估期内，道路运输企业的累计运输周转量，对于货运企业，单位为吨公里（t∙km）；对于客

运企业，单位为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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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B  

（规范性） 

道路运输企业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B.1 计算边界与范围 

B.1.1 计算边界 

B.1.1.1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道路运输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包括移动源排放（如运输车辆等）及固定源

排放（如锅炉等）。 

B.1.1.2 尾气净化过程排放 

在道路运输过程中，运输车辆使用尿素等尾气净化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1.1.3 购入的电力、热力对应的排放 

道路运输企业消耗的购入电力、热力所对应的电力、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B.1.2 排放源范围 

本文件考虑范围包括所属运输车辆的运营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运输车辆运营服务的辅助生产系统。 

辅助生产系统包括为企业主营业务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客货运场站、维修车间、库房、办公楼、

职工食堂、车间浴室、保健站及企业内部车辆等）。如果交通移动设备发生租赁、承包等运营权转移，

由此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应归属于具有实际运营权的法人企业。 

B.2 计算步骤 

报告主体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a) 确定边界和排放源； 

b) 确定排放量计算方法； 

c) 收集活动数据； 

d)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e) 收集并核算行驶里程等生产信息。 

f) 分别计算化石燃料燃烧、过程、消耗外购电力、消耗外购热力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g) 汇总企业主体温室气体排放量； 

B.3 计算方法 

B.3.1 二氧化碳总量计算方法 

道路运输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等于企业运营边界内所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尾气净化过程排

放量以及企业购入对应电力、热力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和，按式（B.1）计算： 

ms EEE  .                           ……………(B.1) 

式中： 

E —计算主体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mE —计算主体移动设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sE —计算主体固定设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B.3.2 移动设施二氧化碳计算 

移动设施二氧化碳排放由移动设施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移动设施使用尿素等还

原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之和组成，按式（B.2）计算： 

m mf proE E E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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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mfE —计算主体移动设施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 

化碳当量（t CO2e）； 

proE —计算主体的运输车辆在尾气净化过程由于使用尿素等还原剂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 

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B.3.2.1 移动设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的计算公式 

移动设施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在核算和报告期内移动设施消耗各种化石燃

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按式（B.3）计算： 

  imimf EFADE                       ……………(B.3) 

式中： 

miAD —报告期内移动设施消耗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吉焦（GJ）； 

iEF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万千焦(t CO2/GJ）； 

i—燃烧的化石燃料类型。 

报告期内移动设施消耗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miAD 按式（B.4）计算。 

mimimi FCNCVAD                       ……………(B.4) 

式中： 

miNCV —报告期内移动设施消耗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

焦每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准立方米（GJ/10
4
Nm

3）； 

miFC —报告期内移动设施消耗的第 i 种化石燃料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

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
4
Nm

3）； 

其中，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iEF 按式（B.5）计算。 

i i iEF CC OF                         ……………（B.5） 

式中： 

iCC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 C/GJ）； 

iOF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取值
12

44
。 

B.3.2.2 移动设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计算活动水平获取 

B.3.2.2.1 概述 

在计算移动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活动水平数据包括企业在报告期内用于其移动设施的各种化石

燃料净消耗量及平均低位发热量。 

B.3.2.2.2 化石燃料净消耗量 

应采用能耗统计法作为获取化石燃料净消耗量的基本方法，并采用下述辅助方法对通过能耗统计法

获取的运输车辆能耗数据进行核验，若两种方法获取的运输车辆能耗数据相差±10%以上，企业应核对

能源消耗统计信息，重新进行统计核算。 

B.3.2.2.2.1运输车辆能耗统计基本方法—能耗统计法 

企业在报告期内化石燃料净消耗量包括其运营生产系统及附属系统内全部移动设施（如运输车辆、

企业内部车辆等）。企业应通过企业能源消耗统计获取活动水平数据，并每月将统计数据上传至数据管

理平台，据此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企业在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消耗量根据核算和报告期内各种化

石燃料购入量、外销量以及净库存量来确定各自的净消耗量。通过式（B.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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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nipnc QQQQ                      ……………(B.6) 

式中： 

式中
ncQ —企业化石燃料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

方米（10
4
Nm

3）； 

pQ —企业化石燃料购入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

米（10
4
Nm

3）； 

niQ —企业化石燃料净库存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

方米（10
4
Nm

3）； 

exQ —企业化石燃料外销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标准立方

米（10
4
Nm

3）。 

净库存量为期初库存量与期末库存量的差值，化石燃料购入量、外销量采用采购单或销售单等结算

凭证上的数据，净库存量采用计量工具读数或其他符合要求的方法来确定。 

对于道路运输企业的营运车辆能耗统计，企业应按车记录车型、加油（气）量、燃料类型以及不同

燃料类型的相关参数等信息，并做好运输车辆月度、年度燃料消耗情况汇总。 

道路货物运输企业、道路旅客运输企业根据各车型的燃料消耗量按车辆所属公司的月度燃料类别消

耗台帐或统计报表进行汇总。 

B.3.2.2.2.2运输车辆能耗统计辅助方法—单位载货（客）量变化能耗计算法 

企业运输车辆化石燃料消耗量可通过其载货汽车企业运输车辆化石燃料消耗量和载客汽车企业运

输车辆化石燃料消耗量得到，企业不同模式下的载客汽车运行燃料消耗量及载货运行燃料消耗量按照

GB/T 4352 及 GB/T 4353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B.3.2.2.3 化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 

企业可开展实测，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也可采用与相关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

如采用实测，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检测应满足 GB/T 213、GB/T 384 和 GB/T 22723 等相关标准的要求。 

B.3.2.2.4 运输车辆的行驶里程 

应以企业统计数据为准，企业应提供相关的汽车里程表数据或 GPS 行车记录仪数据，以及维修记

录、每班次出车原始记录或运输合同等辅助材料。 

B.3.2.2.5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数值。 

B.3.2.3 移动设施尾气净化过程排放 

B.3.2.3.1 尾气净化过程排放计算公式 

尿素选择性催化还原器在运输车辆中的使用有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B.7）计算 

                    
310  PMEpro                  ……………(B.7) 

式中： 

M —核算和报告期内催化转化器使用消耗的尿素添加剂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碳与尿素的分子量之比，数值取
60

12
； 

P —为尿素添加剂中尿素的质量比例，单位为无量纲（%）。 

B.3.2.3.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以企业统计为准，企业应对安装尿素选择性催化还原器（SCR）系统的运输车辆进行计量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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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 固定设施二氧化碳计算 

B.3.3.1 一般要求 

固定设施二氧化碳排放由固定设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固定设施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及固定设施购

入热力对应排放三部分组成，按式（B.8）计算： 

sphspesfs EEEE                         ……………(B.8) 

式中： 

sfE
—计算主体固定设施净消耗的各种化石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

碳当量（t CO2e）； 

speE —计算主体固定设施购入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hspE —计算主体固定设施购入热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 CO2e）。 

B.3.3.2 固定设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 

B.3.3.2.1 固定设施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计算公式 

固定设施燃料燃烧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在报告期内固定设施消耗各种化石燃料燃烧

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之和，按式（B.9）计算：  

  isi EFADEsf                       ……………（B.9） 

式中： 

siAD —核算和报告期内固定设施消耗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吉焦（GJ）； 

iEF —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万千焦(t CO2/GJ）； 

i—燃烧的化石燃料类型。 

核算和报告期内固定设施消耗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
siAD 按式（B.10）计算。 

sisii FCNCVAD s                       ……………(B.10) 

式中： 

siNCV —报告期内固定设施消耗第i种化石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

焦每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立方米（GJ/10
4
Nm

3）； 

iFCs —报告期内固定设施消耗的第i种化石燃料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

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10
4
Nm

3）。 

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式（B.11）计算。 

i i iEF CC OF                          ……………(B.11) 

式中： 

iCC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 C/GJ）； 

iOF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以%表示； 

 —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取值
12

44
。 

B.3.3.2.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在计算固定设施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活动水平数据包括企业在核算报告期内用于其固定设施的各种

化石燃料净消耗量及平均低位发热量。 

应采用能耗统计法作为获取化石燃料净消耗量的基本方法。企业在核算和报告期内化石燃料净消耗

量包括其运营生产系统及附属系统内全部固定设施（如锅炉等）燃烧的化石燃料消耗量。化石燃料的消

耗量应根据报告主体能源消耗台账或企业统计报表来确定，化石燃料消耗量测量仪器应符合GB 17167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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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3.3 固定设施购入电力对应的排放 

B.3.3.3.1 计算公式 

固定设施购入电力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B.12）计算： 

spe spe speE AD EF                    ……………（B.12） 

式中： 

speAD —核算和报告期内固定设施购入电力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speEF —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 CO2/MWh）。 

B.3.3.3.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企业购入的电力消耗量，以企业和电网公司结算的电表读数、企业能源月度消耗台帐或月度统计报

表为准。 

B.3.3.3.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网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相关数值。 

B.3.3.4 固定设施购入热力对应的排放 

B.3.3.4.1 计算公式 

购入热力（如蒸汽）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式（B.13）计算： 

sph sph sphE AD EF                    ……………（B.13） 

式中： 

sphAD —核算和报告期内购入热力量（如蒸汽量），单位为吉焦（GJ）； 

sphEF —所在区域的供热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 CO2/GJ）。 

B.3.3.4.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企业购入的热力消耗量以热力购售月度结算凭证或企业能源月度消耗台帐或月度统计报表为据。热

力消耗量等于购入蒸汽、热水的总热量与外供蒸汽、热水的总热量之差，以质量单位计量的热水按式

（B.14）转换为热量单位计算： 

  31020  wWWhw cTMaAD              ……………（B.14） 

式中: 

hwAD —热水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WMa —热水的质量,单位为吨(t)； 

WT —热水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wc —水在常温常压下的比热，一般取 4.1868，单位为千焦每千克摄氏度（kJ/kg℃） 

以质量单位计量的蒸汽分别按式（B.15）转换为热量单位： 

  31074.83  ststst EnMaAD               ……………(B.15) 

式中： 

stAD —蒸汽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stMa —蒸汽的质量,单位为吨(t)； 

stEn —蒸汽所对应的温度、压力下每千克蒸汽的热焓，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B.3.3.4.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JT/T XXXX—XXXX 

21 

供热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应采用官方最新发布的相关官方数据。 

 


